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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日　期日　期日　期 ：：：： 2003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 31日日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
時　間時　間時　間時　間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4時時時時 30分分分分
地　點地　點地　點地　點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出席委員出席委員出席委員出席委員 ：：：：吳靄儀議員 (主席 )
曾鈺成議員 ,  GBS, JP (副主席 )
何俊仁議員

李柱銘議員 ,  SC, JP
涂謹申議員

劉健儀議員 ,  JP
劉漢銓議員 ,  GBS, JP
劉慧卿議員 ,  JP
余若薇議員 ,  SC, JP

缺席委員缺席委員缺席委員缺席委員 ：：：：陳鑑林議員 ,  JP
譚耀宗議員 ,  GBS, JP

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議程第 III項

副行政署長

利敏貞女士

法律援助署副署長

余馮月娟女士

助理行政署長

陳欽勉先生

議程第 IV項

司法機構政務長

徐志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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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機構副政務長 (發展 )
劉嫣華女士

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 (發展 )(候任 )
王秀慧女士

助理行政署長

陳欽勉先生

議程第V項

律政司國際法律專員

溫法德先生 ,  GBS, JP

律政司副首席政府律師 (條約法律組 )
韓達忠先生

應邀出席人士應邀出席人士應邀出席人士應邀出席人士：：：：議程第 III項

法律援助服務局

主席

李澤培先生 ,  JP, OBE

馬華潤先生

麥栗棋先生

吳水麗先生 ,  JP

邱浩波先生 ,  MH, JP

秘書

李天耀先生

香港大律師公會

資深大律師

陳景生先生

李樹旭先生

議程第 IV項

香港大律師公會

資深大律師

陳景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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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大律師

芮安牟先生

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 ：：：：總主任 (2)3
馬朱雪履女士

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2
張炳鑫先生

高級主任 (2)3
胡錫謙先生

                                                                                                           
經辦人／部門

X   X   X   X   X   X

V. 政府實施聯合國決議及公約的政策政府實施聯合國決議及公約的政策政府實施聯合國決議及公約的政策政府實施聯合國決議及公約的政策

(立法會CB(2)734/02-03(01)號文件 )

45. 主席告知委員，該事項是由《 2002年聯合國制
裁 (阿富汗 )(修訂 )規例》及《 2002年聯合國制裁 (安哥
拉 )(暫停實施 )規例》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 ”)於 2002
年 11月轉介事務委員會跟進。小組委員會要求事務委員
會向政府當局查詢，以澄清政府有關實施適用於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聯合國公約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安理會 ”)
決議的各種措施。政府當局已於 2002年 12月提供初步回
應 (立法會CB(2)734/02-03(01)號文件 )。

46. 主席詢問，當局決定一項新的聯合國決議應透

過《聯合國制裁條例》 (第 537章 )還是其他方法實施的原
則及準則為何。根據該條例，行政長官可制定規例，以

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 ”)發出的指示，以實施安理會
向中國以外地方施加的制裁。

47. 國際法律專員回應稱，聯合國公約及安理會決

議所帶來適用於香港的義務，有些可通過行政措施履

行，有些可按現行法例的規定履行，而有些則須制定新

法例才可履行。至於採用何種方式履行，則要視乎有關

義務的性質、有關公約或決議所載的條款，以及香港現

行法例在履行這些義務上有多少效力。他又表示，安理

會作出的制裁，趨向針對某些特別事項。香港通常須制

定新的法例，以執行安理會決議實施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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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李柱銘議員詢問，就對香港具約束力的聯合國

決議的義務而言，在監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特區政
府 ”)履行這些義務的措施上，立法會可否擔當某種職能，
抑或監察工作完全由中國負責。

49. 副首席政府律師 (條約法律組 )表示，中國如指示
特區政府落實某些安理會決議，行政長官有責任實施該

指示。行政長官按照《聯合國制裁條例》為實施某些決

議所制訂的規例，立法會雖無權修訂，但當局當然仍會

徵詢立法會議員對有關規例的意見。國際法律專員補

充，如有意見指香港實施某項決議的情況未如理想，此

事極有可能受到安理會批評。他又指出，聯合國公約及

決議適用的司法管轄區，很多時都須提交報告，闡述曾

如何實施或建議會如何實施某些聯合國公約及決議。

50. 主席表示，小組委員會在商議期間提出的主要

關注事項，是行政長官根據《聯合國制裁條例》制定的

規例，不限於貿易制裁，還包括敏感的政治事務，如恐

怖活動及對涉及恐怖活動的地區及人士所採取的制裁

等。她表示政府當局應檢討下列事宜   

(a) 行政長官按《聯合國制裁條例》制定規例的規

範準則；及

(b) 行政長官制定的規例應否經立法會審議。

事務委員會

51. 主席告知委員，小組委員會的討論正進入最後

階段，並快將擬備向內務委員會提交的報告。她表示，

事務委員會參考小組委員會的報告後，會與政府當局跟

進有關事項。

X   X   X   X   X   X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3年 5月 13日


